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灵活分期业务条款及细则
一、业务介绍
1．灵活分期业务是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为符合条件的信用卡（本细则中仅包括标准信用卡、特色信用卡、主题信用卡、联名信用卡和个人公务卡，下同）主卡持卡人（以下简称“持卡人”）提供的，对其当期已记账但未出账单的单笔消费金额或单笔取现交易金额（仅限星信用卡，下同）提供的分期归还服务。持卡人在成功申请灵活分期业务后，可将当期已记账但未出账单的单笔消费、取现交易金额按照持卡人申请的期数分期等额偿还本金和支付相应的分期手续费。 

2．灵活分期业务分为消费灵活分期业务和星信用卡取现灵活分期业务。
二、费用及期数
3.分期期数、每期应还本金及分期手续费。
（1）持卡人可申请的消费灵活分期业务的分期期数为 3 期、6 期、9期、12 期、18 期、24 期、36期（每期为一个月）。

（2）星信用卡持卡人可申请的取现灵活分期业务的分期期数为3 期、6期、12 期（每期为一个月）。 
（3）每期应还本金等于分期本金总额除以分期期数，精确到分，从申请核准后的当期账单开始分摊，在各期账单日逐月入账。分期本金总额无法除尽的，由系统自动对每期还款金额进行四舍五入处理。
（4）分期每期手续费等于分期本金总额乘以单期分期手续费率，从申请核准后的当期账单开始分期计收，在各期账单日逐月入账。

（5）各分期期数对应的分期手续费率按照本行公告的手续费收取标准执行，本行拥有根据成本核算、营销活动等需要随时调整分期期数及收费标准的权利（但在分期期数及收费标准调整之前已办理分期的交易，其收费标准不变），调整后的分期期数及手续费标准将提前通过本行网站和网点等渠道予以公告。相关调整自公告之日起生效，公告之日后申请办理灵活分期业务的持卡人按照调整后的分期期数及手续费标准执行。
（6）每期应还本金、分期手续费将全额计入当期账单的最低还款额。 

（7）分期手续费及持卡人逾期付款所产生的违约金等已包含增值税。
三、业务准入及办理
4．消费灵活分期业务的申请金额：
信用卡单笔消费金额达到人民币100元（含）以上、已记账但未出账单的消费交易，可通过本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客服热线、短信申请办理消费灵活分期业务。 
5. 星信用卡取现灵活分期业务的申请金额：

星信用卡单笔取现金额达到人民币100元（含）以上、已记账但未出账单的取现交易，可通过本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客服热线申请办理取现灵活分期业务。 

6．持卡人须在消费、取现交易记账后，当期账单日之前，申请办理灵活分期业务。

7．申请灵活分期业务的交易金额须为该单笔交易的全部金额，持卡人不可选择就该笔交易的部分金额申请分期。

8．持卡人可以对多笔交易分别申请灵活分期业务，但申请的分期期数和金额仍以单笔交易为单位，不能以多笔交易的汇总金额申请分期。
9. 持卡人已申请分期但尚未归还的金额与信用卡剩余可用透支金额总计不得超过客户的信用卡信用额度，客户因临时需要而提高的临时信用额度不可申请灵活分期业务。
10. 持卡人三个月内发生逾期或者六个月内累计逾期达2次，则不能进行分期申请。本业务仅限账户及卡片状态正常，信用状况良好的主卡持卡人申请办理。附属卡持卡人的交易只能由主卡持卡人申请办理。
11.持卡人的下列交易不可申请消费灵活分期业务：
（1）非消费交易（含消费灵活分期业务所产生的入账交易）； 

（2）已出账单的消费交易； 

（3）本行规定的其他不可申请消费灵活分期的交易。 

12. 星信用卡持卡人的下列交易不可申请取现灵活分期业务：
（1）非取现交易（含取现灵活分期业务所产生的入账交易）； 
（2）取现交易费用、利息；
（3）已出账单的取现交易；
（4）本行规定的其他不可申请取现灵活分期的交易。

四、额度及还款管理
13.持卡人成功申请灵活分期业务后，原交易金额和分期总手续费将被转为分期未还款项而冻结贷记卡相应可用额度，冻结额度会随持卡人每期还款而逐期减少，直至持卡人最后一期或提前清偿所有分期余额。

14.持卡人缴付贷记卡账户当期账单全部透支款（不含灵活分期业务未分摊的本金和手续费）后仍有多余款项的，该款项将被视为溢缴款，不会自动提前清偿灵活分期业务尚未到期的本金和手续费。

15.卡片到期续卡、挂失、补卡、换卡等情况不影响灵活分期交易的延续，持卡人仍需继续按期缴付或提前全部清偿应还本金和手续费。如持卡人卡片到期不再续卡，则须对灵活分期交易业务申请提前还款。
16.持卡人在还款期内需要注销卡片，须对灵活分期交易业务申请提前还款。
五、分期撤销 

17.持卡人已申请但尚未开始分摊（即申请分期的当期账单日前）的灵活分期交易可以申请撤销，持卡人需致电本行客服热线进行申请或通过本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进行办理。成功撤销的分期业务，不计收分期手续费，但星信用卡单笔取现交易款项自银行记账之日起（即透支当日）起计算透支利息，透支利率为日万分之五，年利率为日利率乘以当年实际天数,按单利方法计算，近似折算年化利率为18.25%。
六、提前还款 

18. 持卡人申请对已分摊的灵活分期业务进行提前还款时，需在当期账单的还款期内一次性清偿所有未还本金和剩余未还本金3%的违约金。提前还款可通过本行客服热线或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申请办理。

七、退货
19.持卡人与商户间发生退换货等退款情况，已成功办理的灵活分期交易业务不受影响，持卡人仍须继续按期缴付或提前全部清偿应还本金和手续费。如有需要，持卡人可申请对灵活分期交易业务进行撤销或提前还款处理。
八、其他
20．本行可根据认定的理由或风险控制等相关因素，提前终止持卡人已申办的全部灵活分期业务，认定理由包括但不限于： 

（1）信用卡因任何原因被持卡人或本行取消、冻结、终止、已经过期或不被续期等； 
（2）持卡人逾期欠款达60天以上；

（3）持卡人违反《广东顺德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章程》、《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应钱信用卡领用合约》或本业务条款及细则中的任何规定； 

（4）持卡人已经破产或死亡；

（5）本行认为可能导致持卡人无法或不履行其在此业务条款及细则或《广东顺德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章程》、《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应钱信用卡领用合约》下的责任事件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 

21.若本行行使本业务条款及细则第 20条项下的权利时，持卡人的所有未还分期金额视为全部到期。持卡人须立即向本行支付一切贷记卡账户之欠款，包括未偿付分期本金和未偿付分期手续费。

22.办理灵活分期业务的原始交易根据本行正常的业务积分规定计算积分，具体积分规则以本行相关公告为准。

23.本行拥有修改本业务条款及细则及终止本业务的权利，本行行使该权利通过本行网站和营业网点等渠道将修改或终止本业务事宜予以公告即可。若持卡人不同意本行对本业务条款及细则的相关修改的，可以申请提前还款。
24.本业务条款及细则由发卡行制定、解释、修改，自公告确认的生效之日起生效，原版同时废止。如持卡人不接受该等修改，持卡人应在生效日期前终止使用本业务，并按照规定办理提前还款等手续。否则视为持卡人同意该等修改，修改后的内容对持卡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25.若顺德农村商业银行信用卡主卡持卡人申请顺德农村商业银行灵活分期业务，即表示其已阅读并同意遵守本业务条款及细则。
